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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由广州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广州市统计信用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统

计调查对象应当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报本报表制度规定的

统计调查表；依法设置、保存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依法保存统计

调查表和有关的凭证、会计资料等。对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拒报或者迟报统计资料等统计违法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统计严重失信行为的，依据《统

计严重失信企业管理办法》的规定认定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

统计严重失信信息将通过广州市统计局门户网站公开，并推送到上

一级统计机构，最终由国家统计局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在“信用中国”网站等公示。公示信息包括

企业名称、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统计违

法行为、依法处理情况等。

统计调查对象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是保证广州市统计工作顺利开展

的关键！衷心感谢你单位对广州市统计工作的大力支持！

请扫二维码，关注“广州统计”

广州市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
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
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第九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
密。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
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

证明和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

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第三款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
计资料，拒绝、抵制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填报人员
和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作为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本人签字。统计调查制
度规定不需要签字、加盖公章的除外。

统计调查对象使用网络提供统计资料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统计调查对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应当至少保存 2 年。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
作，不得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第五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
（一）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三）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
（四）有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1年内被责令改正 3次以上。

第五十一条 统计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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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制度制定的目的和依据

为了解我市“四下”企业创新活动情况，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做好发展规划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省统计局《企业创新活动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制度的性质

本制度是国家统计调查制度的一部分，是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要求。各地区应按照本制度规定的统计

范围、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认真组织实施，按时报送。

（三）填报范围

1.统计范围：辖区内通过抽样确定的规模以下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规模以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2.填报单位：调查对象样本采用 2022 年规模以下工业和服务业抽样调查四季度季报企业名录。

（四）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创新开展情况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享受情况。

（五）数据采集及统计管理

1.调查单位统计管理：

（1）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单位划分及具体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96 号）

第八条规定：对统计单位按照在地原则进行统计，即统计单位按照以下情况归入所在区域的统计范围：

一是经营地与行政登记住所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的统计单位，归入该县级区域的统计范围；二是经营

地与行政登记住所不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的统计单位，原则上归入经营地所在的县级区域的统计范围；

三是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经营地的统计单位，归入主要经营地所在的县级区域的统计范围。

（2）统计单位的主要经营地发生跨区变更，需及时告知变更前后所在的区统计局。当年的年定报

培训布置工作由变更后所在的区统计局负责。

2.数据采集：

（1）调查单位统一采取联网直报方式，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各表上报时间独立自行在广东省数

据采集平台报送数据；

（2）本制度报表中所有时期指标数据原则上按月(季、年)度日历天数统计上报，时点指标按月（季、

年）末最后一天统计上报；

（3）本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调查单位必须严格贯彻执行。

3.报表管理：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调查单位应该设置

原始纪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和归档等管理制度。

（2）定期报表保存期为 3 年，年报表保存期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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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表制度的组织实施方式

1.广州市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处

（1）负责编制《“四下”单位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创新）》。

（2）负责向各区统计局及重点单位进行“四下”企业创新活动统计工作的布置及培训（包括报表

使用程序的培训）。

（3）负责审核全市年报数据。

（4）对各区统计局开展的统计年报会审工作进行巡查，并组织各区统计局进行统计年报会审。

（5）负责对各区统计局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

（6）对各区统计局“四下”企业创新活动统计工作进行考核。

（7）协助各区统计局完成对“四下”企业创新活动统计工作的质量抽查任务。

2. 各区统计局科技专业

（1）负责对辖区内各镇（街）或企业（单位）进行“四下”企业创新活动统计工作的布置及培训。

（2）负责本辖区“四下”企业创新情况表的收集、审核、汇总、上报和存档备查工作。根据市局

审核表式，审核本区年报数据。审核工作包括组织调查对象开展统计年报的会审，会审资料包括：统计

年报、统计台账、有关财务资料等。会审具体安排报市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处。

（3）负责对辖区内各镇（街）或企业（单位）的“四下”企业创新活动统计工作进行质量评估和

考核。

（4）负责本辖区“四下”企业创新活动统计信息公布和报道工作。

（6）“四下”企业创新情况表必须由相关调查单位填报，各区统计局和镇（街）统计部门不得代

填代报。

（7）报表上报市统计局后随时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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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单 位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广州市统计局

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1号

(市政府大院)一号楼四楼

418室

510030
83126229

83126225
83342870 lixintang@gz.gov.cn

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129

号
510145 81875387 81863153 104179481@qq.com

越秀区统计局
越秀区惠福东路 486 号 7

楼
510115 83262823 83262859 yxttjfwy@gz.gov.cn

海珠区统计局 海珠区泰沙路 555 号 510220 84397141 84394289 hztjj@gz.gov.cn

天河区统计局
天河区天府路 1 号大院 2

号楼
510655 38622716 38624384 liaods@thnet.gov.cn

白云区统计局 白云区河田西路 68 号 510405 36255800 36255800 tjjcytjk@by.gov.cn

黄埔区统计局
黄埔区水西路 12 号凯达

楼 B 栋 6 楼
511455 82111542 82378575 hpqtjjgy@gdd.gov.cn

番禺区统计局

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院西副楼

5 楼

511400 84637716 84636048 1012515186@qq.com

花都区统计局
花都区新华街道松园路13

号统计局 304 室
510800 36899068 36892121 gmk120@126.com

南沙区统计局
南沙区凤凰大道 1 号 5 楼

统计局
511458 39053831 84986782 nsqtjjgy@gz.gov.cn

从化区统计局
从化区河滨北路 128 号办

证大厅 7 楼
510900 87921983 87923158 chtj440184@163.com

增城区统计局
增城区惠民路一号 4 号楼

531 室
511300 32859842 32829405 zctjj@gz.gov.cn

广州市统计局网址：http://tjj.gz.gov.cn/

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广东）网址：http://lwzb.gdstats.gov.cn/bjstat_web/log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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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填报开网

时间

填报截止

时间

区级统计机构

验收截止时间

页

码

118 表
“四下”企业

创新情况
年报

辖区内通过抽样确定的规

模以下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规模以下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

人单位

法人单位

2022 年

12 月 1 日

0 时

2022 年

12月20日

12 时

2022 年

12 月 22 日 6

注：凡填报截止日期是节假日后首日，建议调查单位在节假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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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表式

“四下”企业创新情况

（企业负责人填写）
表 号：１ １ ８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2〕90 号

２０ 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３ 年 ６ 月

单位详细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是否为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企业 □①是 □②否

企业是否为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①是 □②否

企业是否为科技部门认定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①是 □②否

问题（均可多选） 代码 选项（回答项）

2022 年，贵企业开展了哪些创新活动

如①和②都未选，但选了③或④或⑤，请跳转

至问题 06；如选⑥，请跳转至问题 08

01

□①向市场推出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服务

□②采用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生产工艺、技术手段或技术保障

□③实现了全新的组织管理模式或组织结构

□④实施了全新的营销渠道、促销方式、产品包装或定价方法

□⑤其他创新活动，包括正在进行或中止的创新活动（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没有创新活动

贵企业创新的资金来源是 02

□①自有资金

□②众筹（如实物众筹、股权众筹等）

□③风险投资（如天使投资等）

□④银行贷款 □⑤政府资金

□⑥民间借贷 □⑦接受委托资金

□⑧其他来源（请注明）______________

贵企业创新的技术来源是

如未选②，请跳转至问题 05
03

□①独立研发 □②合作开发 □③购买技术

□④委托开发 □⑤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贵企业的合作开发伙伴是 04
□①高校 □②科研院所 □③客户或供应商

□④其他企业 □⑤其他合作对象（请注明）_______________

贵企业在创新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有 05

□①资金不足 □②人才短缺 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④适用技术短缺 □⑤市场环境不佳 □⑥其他

请结合实例具体描述本企业技术创新遇到的困难或阻碍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贵企业享受了哪些创新相关政策 06

□①税费减免 □②金融服务 □③人才保障

□④知识产权保护 □⑤政府采购 □⑥平台支撑

□⑦其他政策（请注明）____________ □⑧未享受

贵企业认为影响创新政策落实的原因是
07

□①不知道有相关政策 □②不满足享受政策的条件

□③政策吸引力不足 □④政策办理手续繁琐

□⑤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⑥其他原因（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

贵企业在未来是否有创新发展规划 08 □①有规划 □②没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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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企业是否在 10 月份提前申报享受前三季度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仅对有研发费用

投入的制造业企业）

09

□①是 □②否

如选“②否”，请简要说明未选择申报政策的原因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时间及方式：调查单位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报送，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
数据，非联网直报企业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区级统计机构 2022 年 12 月 22 日
12 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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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一）指标解释
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企业 指注册地在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的企业。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是指经各级政府批准设立并由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科技园

区。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指经国家有关部门（主要为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的企业。

科技部门认定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指根据国家有关部门（主要为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制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要求，经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评价认定并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

库编号的中小企业。

创新 指本企业推出了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工艺，或采用了新的组织管理方式或营销方法。

此处的“新”是指它们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要求一定是新的。

创新活动 指为实现创新而进行的科学、技术、组织、商业等各种活动的总称。具体包括：开展了

产品（服务）或工艺（流程）创新活动，包括所有的研发活动，获得机器设备和软件，获取相关技术，

以及相关的培训、设计、市场推介、工装准备等；或实现了组织（管理）或营销创新。

产品或工艺创新活动不仅包括已成功的，也包括正在进行的和中止的；它本身可能具有新颖性，也

可能并不新颖却是实现创新所必需。

产品（服务）创新 指企业推出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服务。产品（服务）创新的“新”

要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或特性上，包括技术规范、材料、组件、用户友好性等方面的重大改进。不

包括产品（服务）仅有外观变化或其他微小改变的情况，也不包括直接转销。此处的“新”是指该产品

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

这里的产品（服务）既包括货物，也包括服务。货物方面产品（服务）创新的例子有新能源汽车、

新功能手机、新面世的盒装或下载版软件等；服务方面产品（服务）创新的例子有新的保修服务如显著

延长的新产品保修期限、显著改进的咨询服务等。

工艺（流程）创新 指企业采用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生产方法、工艺设备或辅助性活动。工艺

（流程）创新的“新”要体现在技术、设备、软件或流程上；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

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不包括单纯的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此处的辅助性活动指企业的采

购、物流、财务、信息化等活动。

生产工艺方面工艺（流程）创新的例子有采用新型自动化包装生产线替代人工包装、采用新型自动

控制系统调配交通工具等；辅助性活动方面工艺（流程）创新的例子有首次采用条形码追踪产品或原材

料走向、开发新的软件进行财务管理等。

组织（管理）创新 指企业采取了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全新的组织管理方式，主要涉及企业的经营模

式、组织结构或外部关系等方面。不包括单纯的合并或收购。组织（管理）创新应是企业管理层战略决

策的结果。此处的“新”是指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而言不一定是新的。

经营模式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制度等；组织

结构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机构设置、职责划分、权限管理、决策方式等；外部关系

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商业联盟、新式合作、外包或分包等。

营销创新 指企业采用了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全新的营销概念或营销策略，主要涉及产品（服务）设

计或包装、产品（服务）推广、产品（服务）销售渠道、产品（服务）定价等方面。不包括季节性、周

期性变化和其他常规的营销方式变化。此处的“新”是指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

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

产品（服务）设计或包装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对现有产品（服务）的创意设计、为特定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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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饮料新口味等；产品（服务）推广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新型广告媒体、全新品牌形象、

推出会员卡等；产品（服务）销售渠道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电子商务、直销、特许经营、独

家零售等；产品（服务）定价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自动调价、折扣系统等。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

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2015 年，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印发《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进一步放宽了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范围，同时简化了审核管理。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政策的

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时，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

查”的办理方式，在年度纳税申报及享受优惠事项前无需再履行备案手续、也无需再报送备案资料，原

备案资料全部作为留存备查资料保留在企业。2018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印发《关于企业

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 号），取消了委托境外研

究开发费用不得税前加计扣除的限制。2018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到 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据此制发了财

税〔2018〕99 号文件，明确了最新政策口径，即：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

税前摊销。2021 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将财税〔2018〕99 号文件明确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

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并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税

〔2021〕13 号文件），规定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 75%提高至 100%，并且企业预缴申报

当年第三季度（按季预缴）或 9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行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

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2022 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2022 年第 16 号）印发，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到至 100%。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有关事项

的公告》（2022 年 10 号），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在 10 月份预缴享受问题作出长期性制度安排，

进一步明确 2022 年及以后年度企业预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享受时点和办理方式没有变

化，即企业在 10 月征期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可自主选择提前享受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

业未选择享受的，可在年度汇算清缴时一并享受。

（二）审核要求
按照“四下”企业创新情况表中的审核关系进行审核。

（三）填报要求
1.填报规则：

（1）报送“四下”企业创新情况表时，录入文字一律用汉字，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各种报表

必须加盖公章，签名用钢笔或圆珠笔填写，不能用铅笔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2）除注明“—”的指标和特别注明只由其他专业企业填写的指标外，统计表中的各项指标，企

业均要填报。

（3）所有报表指标均需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4）录入统计报表时，要注意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得自行更改计量单位。统计表中所有价值量指

标均以人民币计算，凡以外币形式计算的价值量指标，均以报告期末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填报。

（5）统计表中的分类、目录和代码均属全市统一标准，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

2.审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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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报送单位使用统计联网程序录入数据后，必须通过电脑程序审核，对统计报表中的每一个

指标都要做到逐一严格审查和核对。

（2）各报送单位对程序提出的警告性问题和数据倒退问题，都必须加以核查及说明。

（3）各报送单位应注意 1-12 月月报与年报数据的衔接，统齐统全全年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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